
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宣传视频拍摄制作服务技术要求

为实施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宣传视频拍摄制作服务的采购工作，对响应人提出技术要求如下：
一、服务主要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响应人为采购人提供视频文案、脚本、视频拍摄、视频制作及技术服务等，内容包括前期及器材、导演及机械组、素材剪辑、后期制作等项目。
（二）服务要求：
1.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创意策划，使用高清摄影摄像、延时航拍、影视特效、音乐音效等影视手段制作，以画质达到或超过（高清1080P/5OHZ)的标准拍摄记录，并完成画面、配音、字幕、背景音乐等各项流程，以高质量成品视频交付采购人。
2.宣传视频拍摄制作服务的方式：委托有偿服务。
二、服务履行期限、方式及成果份数
（一）履行期限：响应人向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宣传视频拍摄制作服务的期限自为自合同约定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
（二）履行方式及成果要求：响应人应据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程及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等开展宣传视频拍摄制作工作，按具体项目的服务工作进度要求在2026年1月20日前向广西电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交正式的成果视频时长：5分钟以上。
三、验收标准
广西电网能源科技公司根据合同要求、国家及行业标准、规程规范对响应人出具的成果文件进行验收。
四、保密要求
（一）合同双方保证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其他经营管理信息、技术信息等予以保密。未经任何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不当地使用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但如相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相关保密信息的，任何一方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做出披露而无需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责任，但应就其所作出的披露行为及时告知对方。
（二）因任何一方原因造成对方保密信息泄露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额不足以赔偿守约方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予以补足。
[bookmark: _GoBack]五、安全生产要求
（一）响应人须重视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遵守广西电网能源科技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接受广西电网能源科技公司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在服务履行期间，响应人的服务人员发生人身伤亡、疾病或其他意外事件概由响应人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与广西电网能源科技公司无关。
（二）响应人保证与其指派的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并由响应人负责支付提供服务的一切费用，包括为服务人员购买社会保险、人身意外保险以及劳保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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